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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04 年第 2 次委員會議紀錄 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 104 年 6 月 29 日(星期一)下午 2 時正 

二、 地點：原能會 2 樓會議室 

三、 主席：蔡春鴻主任委員           記錄：萬延瑋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(詳如簽到單) 

五、 列席人員：(詳如簽到單) 

六、 主席致詞：(略)。 

七、 宣讀原能會 104年第 1次委員會議紀錄暨報告後續辦理情形：(略) 

宣讀畢，主席徵詢與會人員均無意見後，裁示：本會 104 年第 1

次委員會議紀錄暨報告後續辦理情形相關資料洽悉，其中後續辦

理情形請補充至目前最新進度，以備完善。 

八、 報告事項： 

(一) 「台日核安交流作法」報告案：  

1、報告內容：略。 

2、委員建議事項摘要： 

(1) 和國際間的交流應從長遠來規劃，並每年編列預算支應，

且應檢討評估交流的成效。 

(2) 核能安全是反核與擁核的共識，過去的交流僅為專家間的

對談，應推廣變成全民教育。  

(3) 受囿於我國外交處境，國際交流亦可能受限，未來應考量

官方結合民間力量，共同合作推展國際交流。 

3、決定：洽悉，同意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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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「食品之檢測分析及環境監測」報告案： 

1、報告內容：略。 

2、委員建議事項摘要： 

(1) 環境監測取樣點之選擇標準為何？針對取樣種類、地點、

頻次及取樣的方式等相關品保或品管程序是否完整？ 

(2) 為讓民眾容易瞭解環境輻射的監測資訊，應利用不同燈號

顏色之意涵，讓民眾更容易瞭解目前輻射監測狀況。 

(3) 網站公開的環境監測資訊，應該淺顯易懂，讓民眾容易瞭

解，揭露的資訊更應該公開透明，讓民眾安心，環境監測

資訊的應用，應該更普及化，以利民眾瞭解正確的輻射狀

況。 

(4) 目前輻射抽氣取樣相關的取樣標準作業程序為何？使用的

濾紙可測到懸浮微粒粒徑大小為多少？ 

3、原能會回應說明摘要： 

  (1)環境監測取樣點之選擇，均參照原能會 98 年 11 月 11 日修

正發布「環境輻射監測規範」之規定。有關取樣種類、地

點、頻次及取樣方式，遵循 ISO 17025 國際標準規範執行

環境輻射監測之品保與品管作業，並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

證基金會之認證。 

  (2)輻射偵測中心網站首頁公開之環境輻射即時監測資訊，為

讓民眾容易瞭解環境輻射量的正常與否，採用綠燈、黃燈、

紅燈等 3 種燈號顏色的顯示，在每個顏色燈號下方均輔以

文字說明其意義及應採取的對應措施。 

  (3)環境監測的揭露資訊應該更公開透明與普及應用，資訊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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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淺顯易懂，讓民眾瞭解正確的資訊與安心，輻射偵測中

心會朝此目標檢討精進。 

  (4)目前國內外對環境空氣輻射監測做法是一致的，都採用濾

紙放置在抽氣機內進行 24 小時連續抽取空氣，每週更換濾

紙進行放射性含量分析，來評估民眾藉由呼吸所接受的輻

射劑量。目前使用的玻璃纖維濾紙可測到粒徑 0.5 微米以上

的懸浮微粒。 

4、決定：洽悉，同意備查。建議可參考其他部會對資訊公開之 

做法。 

九、 討論事項－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修正草案」討論案： 

(一) 討論內容： 

1、案一： 

第二條 第十五款：核子事故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：指緊急

應變計畫區所在及其鄰近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直轄市政

府、縣（市）政府為保障地區民眾安全，針對核子事故所訂

定之地區性民眾防護應變計畫。 

第三條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；

在地方為緊急應變計畫區及其鄰近區域所在之直轄市政府及

縣（市）政府。前項鄰近區域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十三條：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應定期提出緊急應變計畫

區及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區域之民眾防護措施分析及規劃，報

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，設置完成必要之場所及設備，並負

責維護、管理及測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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說明： 

因平時採行整備措施將依風險分級控管概念，進行不同整備

作業規劃，其範圍將以緊急應變計畫區為基礎進行擴大，因

而其相關鄰近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直轄市政府、縣(市)政

府得針對核子事故訂定地區性之民眾防護應變計畫，相關內

容將於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施行細則中規範。 

2、案二： 

第六條第四項：中央電業主管機關應置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專

責人員，執行核子事故整備、應變及復原等各項工作。 

說明： 

鑒於作用法不得規定機關或其內部單位之設立，爰將「核子

反應器設施經營者應設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專責單位」予以刪

除，並參考國際慣例，明定擁有必要資源之中央電業主管機

關需置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專責人員，執行核子事故整備、應

變及復原等各項工作。 

3、案三： 

第十五條第一項：中央電業主管機關應定期擇定一緊急應變

計畫區，依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業務計畫辦理演習。 

說明： 

就各項特定設施之災害應變機制而言，我國目前均以目的事

業主管機  關為災害防救業務之主管機關，唯獨核子事故以

核能安全管制機關(原能會)為災害防救之業務主管機關，而

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(中央電業主管機關，即經濟部)，與我

國法制慣例不合。經參考國際規範及建議，明定擁有必要資

源之中央電業主管機關負責主辦核安演習，中央主管機關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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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為監督與諮詢之角色，以彰顯並充分發揮核安監管之效能。 

(二) 經濟部意見： 

本案原能會曾會徵經濟部意見，經濟部已於 102 年 8 月 14 日及

11 月 15 日兩度將意見函送原能會。其中經濟部曾對於由台電公

司提供前進協調所及建置緊急應變場所等條文有意見，嗣經兩

部會溝通後現已無意見；至於修正條文第六條第四項、第十五

條第一項、第二十二條等規定經濟部應設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專

責人員，執行核子事故整備、應變及復原等各項工作、改由經

濟部主辦核安演習及增加經濟部辦理民眾防護等措施之宣導部

分，經濟部仍有意見，經濟部前兩函已提出理由並建議維持現

行作法由原能會主政。故本案建議原能會僅就立法院關切緊急

應變區等無爭議部分進行修法，如原能會仍將以此版本之修正

草案提報行政院，請將經濟部意見保留併列送行政院。 

(三) 決議： 

     1、案一：照案通過。  

2、案二：照案通過。 

3、案三： 

(1) 請原能會再與經濟部協商、釐清責任和分工後提報行政

院。 

(2) 為爭取修法時效，授權原能會辦理後續相關事宜，於適當

時機向委員會議報備。 

十、 臨時動議：無。 

十一、 散會(下午 5 時 40 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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